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校区智能垃圾分类点合作项目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校区智能垃圾分类点合作项目招标书

（标号：LNCG2021012）
广州岭南教育集团创立于1993年，简称岭南教育，是中国领先的职业教育及教育关联产业的大型教育集团。成功打造了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岭南现代技师学院两大职业教育品牌，教育产业延伸至基础教育、学前教育，构建“全学龄教育+就业+创业”创新型产教融合模式，27年办学赢得了社会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广泛好评。目前在校学生逾27000人，教职员工逾1300人，累计为社会输送各类实用型、复合型人才超过30万人。

岭南教育以“创新、专注、包容、敬业”为价值观，践行“为社会塑造优秀人才”的企业使命，致力实现产教互补、国际化发展，铸就百年优质教育品牌。现就有关项目的招标事项说明如下：

一、招标单位：广州岭南教育集团有限公司采购部

二、招标项目名称：广州校区智能垃圾分类点合作项目

三、招标范围：

1、广州校区计划选址10个点进行智能垃圾分类项目建设。本项目采用“建设-运营-移交”的运作方式,由中标人负责该项目的设计、融资投资、设备采购、系统安装施工、运营维护及移交。

2、合作期内学院对合作范围内垃圾分类点功能改变或部份改变，少部分改变（减少），由投资合作方无偿自行拆除，招标方不作任何补偿。

四、现状条件：

智能垃圾分类项目是在学校指定10个分类点进行改造，目前在校学生约12000人。

五、项目要求

1.投标人应提供符合国家安全、环保、节能、卫生等要求的智能垃圾分类系统。

2.投标人运营、维护服务必须保障智能垃圾分类设备正常运行;

3.刷卡或扫二维码个人认证并入学院现有学生管理系统。

4.因投标人对本项目考虑不周涉及的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5.投标人中标后,不得以任何理由中途停止、或中止合同或分包、转包。

六、第一阶段技术要求及运营方案（自行编制，以下作为参考）

1、垃圾分类统一投放亭硬件设施建设的达标配套要求

（一）垃圾集中投放点的总体要求（根据广州市垃圾分类投放亭建设指导意见）

1.1四类桶齐全：垃圾分类投放亭建设必须有四类收集桶；

1.2配置六要素：配合政府全面实施投放点硬底化、遮雨篷、洗手盆、照明灯、公示牌、排水沟“六要素”达标行动，注重细节服务；

1.3安全便民：实施台风暴雨便民投放，投放点免费配设洗手液、擦手纸，提升垃圾分类的温度；

1.4从实际出发，因广州校区单位颇多，区域不同且服务对象、操作模式也相对不一样，第一阶段先对东校区及杨箕片区区域学生宿舍楼建设智能垃圾分类投放站；
1.5其他：根据校内实际情况及片区、楼栋学生居住人数情况，相应增设其他垃圾回收桶数量。

垃圾分类投放亭建设的具体细节要求
	一阶段垃圾投放亭设施目录

	设施名称
	要求
	规格
	配备数量要求
	备注

	地基、给排水设施、电源等
	地基硬化、铺设给排水设施，安装相应电源设施等基本配套工程
	
	根据实际需求而定
	

	遮雨篷
	预留1个身位遮雨位置避雨
	雨棚高2.4米
	
	

	洗手盆
	台式洗手盆
	H1.2M*W0.6M*L0.4M
	每两个其他垃圾收集桶设置一个洗手盆
	

	照明灯
	可定时
	
	亭内每2米设置一盏
	

	公示牌 
	
	W0.6M*L0.4M
	每个投放亭一个
	

	宣传栏
	可贴垃圾分类宣传标语
	W0.9M*L0.5M
	每1.5米内设置一个
	

	排水沟
	接入排污管道
	H0.35M*W0.35M
	与投放亭等长
	

	投放亭
	主柱+支撑住+板材，材质镀锌，户外防锈蚀静电喷涂。
	H2.4M*W1.5M
	根据桶位个数设定投放亭长度
	

	洗手液
	悬挂、可加注按压取液器
	
	每个洗手盆设置一个
	

	卷纸
	悬挂卷纸盒
	
	每个洗手盆设置一个
	


2.设计方案

2.1智能回收设备终端是对回收场景的重要改造，采取“互联网+智能”回收方式，定点定时投放，自主分类，获取相应的环保积分。

2.2可回收垃圾设备自动称重积分，提高垃圾分类积极性。LED显示屏可供校方宣传普及知识等用途。箱体设有光控人体感应LED灯，根据环境暗度自动照明或熄灭。

2.3设备安装有监控，对于破坏设备和不规范操作设备的用户，采取劝导方式或冻结账号。

2.4全天候24小时分类投放，无需内工值守，设备自动监控，红外线感应，投放后箱门自动关闭，干净整洁无异味，箱体自动报满等功能。

2.5从“传统的扔垃圾”变成“全新的卖垃圾，投递者通过投递可回收垃圾获取一定数量的积分，通过有偿垃圾回收，提升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实现自觉分类，响应国家号召，推进了校园生活垃圾分类，减少了保洁人员工作量及人员数量，并真正实现减少生活垃圾填埋量，实现垃圾分类。

一阶段建设方案
	序号
	投放设备
	校内选址
	箱体数量
	备注

	1
	智能分类垃圾房
	饭堂楼上（三楼）
	按实际定
	收集9栋、10栋、12栋、13栋生活垃圾，约1784人

	2
	智能分类垃圾房
	11栋楼后面
	按实际定
	收集8号、11号、14号楼生活垃圾，约1312人

	3
	智能分类垃圾房
	15号楼处
	按实际定
	约1324人

	4
	智能分类垃圾房
	16号楼
	按实际定
	收集16号、18号楼生活垃圾，约1586人

	5
	智能分类垃圾房
	17号楼
	按实际定
	约720人

	6
	智能分类垃圾房
	26号楼
	按实际定
	左右各摆放一组，约1838人

	7
	智能分类垃圾房
	7号楼
	按实际定
	约380人

	8
	智能分类垃圾房
	23号楼
	按实际定
	约1200人

	9
	智能分类垃圾房
	22-24号楼之间
	按实际定
	约2000人流量

	10
	智能分类垃圾房
	27号楼
	按实际定
	约320人


4.质量保障方案

3.1投标人采购设备必须符合法规标准和设计要求,同时应满足是厂商原装的、全新的,型号、性能及指标符合国家标准,并应附有合格证。采购产品必须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原装合格正品,达到国家或行业规定的标准,并对来源合法性负责;属于国家强制认证的产品,必须通过认证;

5.运营维护方案

由投标人自行编制,方案必须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5.1运营维护组织机构、人员配置情况;

5.2保证正常运营和故障处理的措施;

5.3对项目设施检修与维护方案;

5.4为维持运营而进行的大修和重置方案;

5.5移交前的恢复性大修方案等;

5.6环境保护方案;

5.7营收方案

5.8投诉响应机制等内容。

六、知识产权

1.投标人应保证所提供的服务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知识产权(专利权、商标权、版权等)的起诉;

2.投标人调查取得的全部数据所有权归招标人,投标人不得向第三方提供有关调查的任何结果。招标人对项目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成果享有永久使用权、复制权和修改权。

七、保密条款

1.投标人对调查时间、调查范围以及调查获得的各种资料、数据严格保密;

2.双方在合作过程中所获悉的对方属于保密的内容,双方均有保密义务;

3.保密期限不受合同有效期的限制,在合同有效期结束后,信息接受方仍应承担保密义务,直至该信息成为公开信息;

4.双方如出现泄密行为,泄密方应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包括但是不限于对由此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
八、其他要求

1、中标人应保证所提供的服务,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技术要求。如不符时,中标人应负全责并尽快处理解决,由此造成的损失和相关费用由中标人负责,招标人保留终止特许经营协议及索赔的权利;

2、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7日内,中标人通过转账方式向招标人提交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0元)作为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用于补偿招标人因中标人不能履行其合同义务而蒙受的损失;

3、履约保证金在项目实施完成后无履约问题后三十天内无息退还中标人;

4、发生下列之一者,则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

(1)中标人发生违约行为而完全终止合同;

(2)中标人不履行实质性的投标承诺或合同条款;

(3)中标人违反招标人有关管理规定,从履约保证金中扣缴相应的违约罚金;

(4)中标人转包、分包本项目的。

5、履约保证金的退还或不予退还并不免除中标人对项目的质量保证责任和赔偿责任;

6、在规定的日期前,中标人如未向招标人足额提交履约保证金,招标人有权拒绝与中标人签订合同。

九、合格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必须是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取

得营业执照的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需附上公司简介、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企业代码证、行业资格证等复印件以上加盖公章。要求参与投标公司的注册资金≥人民币100万元。

2、投标文件上须提供详细的工程实施技术方案、营收方案和售后服务承诺函。

3、投标方需将投标文件（格式见：附件二）包括：投标商务文件一份，投标技术文件一式三份分别独立密封，包含电子版标书（光盘或U盘）（封装处需加盖单位公章）包装，于2021年4月19日上午12：00前交送到招标方指定报送地点，过期无效。

3、凡不按以上要求报送的投标文件，均作不合格投标文件处理，招标方有权单方面取消其开标资格，投标文件不退回。

十、招标文件发售时间及售价：

1、招标文件发售自2021 年 4 月 7日起至 2021 年 4 月12日止， 每天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十一、投标文件交送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中路492号图书馆大楼904室

现场勘查联系：马老师：18807888988

商务联系：陈老师：020-22305828/13560076197

监督投诉电话（集团监察审计室）：020-22305883/020-22305586

广州岭南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部

2021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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